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废旧物资回收处置公开询价采购公告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在日常生产运

行中产生的一批废旧物资，需要进行处置，现进行公开市场询价，欢

迎有意向的废旧物资回收商参与报价。

一、项目基本概况

（一）项目名称：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

司废旧物资回收处置项目

（二）采购人：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三）项目地址：重庆市长寿区马家沟二次转运站及公司定点修

理厂等约 4个点位（具体以实际为准）。

（四）废旧物资来源及种类

本项目废旧物资来源主要为本公司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因设备维

修、损坏、更换、车辆维修、更换的金属类、塑料类已经无法使用的

废旧配件，和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货车橡胶轮胎，采购人不再作精细

分类，请各报价人自行分辨以上废旧物资件的回收价值，并根据自身

实力结出合理报价。

（五）报价要求：此报价为报价人（或单位）提出的直接回收收

购价，包含但不限于到我司站点及其他点位回收废旧物资所产生的人

员交通住宿、装卸、搬运、运输等一切费用。

二、报价资格要求：

参与报价的单位应包含如下档案资料；

1、提供报价表（格式附后）；

2、提供报价人（或单位）在中国境内合法注册登记的工商营业

执照；

3、提供报价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明以及联系方式；

4、授权委托书（非负责人本人时提供）；

5、所提供的资料每页应盖章（签署）完整；

6、承诺书（格式附后）；

三、相关费用说明

1、参与报价的人（或单位）所报价格即为完成本说明第一项第



（五）款的所明确的所有内容。

2、本项目无需预付款，由中选人按中选单价×回收重量，为回收

总金额，由中选人直接汇入采购人指定账户。

3、因此项目回收行为过程的一切税费，由中选人承担。

4、本项目所称废旧物资均为本公告第一条第（四）项所述，采

购人不再作精细分类，报价人所报价格即为相应类目综合价格，报价

人应自行承担报价存在的风险性。

四、成交原则

采购人根据符合本公告第二项报价要求的单位满足 3 家（含）以

上时，采购人根据各参与报价人的最高报价的为成交人，并签订《废

旧物资回收处置协议》。

五、合同签订

中选人在成交通知书下发后与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长寿益畅分公司签订书面合同。

六、无效报价

1、未按本公告报价要求提供相应资料的；

2、提供虚假证明或非有效证明的；

3、报价人或其代理人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附有采购人

不能接受的条件的。

七、特别说明

1、中选人在开展回收过程中，必须有采购人在场，并征得同意

后再实施回收工作；

2、中选人在开展回收过程中，必须对开展回收前、回收中、回

收后做好影像资料拍照留存交付采购人。

3、本项目采购人不组织现场踏勘，有意向参与报价人自行组织，

因报价原因对中选人造成损失的，采购人不做任何补偿，不承担任何

责任。

4、所报价格即为中选价格，且价格有效期为 30天。

5、在回收过程中产生的安全、环保事件由中选人自行负责，与

询价采购人无关。

八、询价公告及结果发布媒介

本 次 竞 选 公 告 结 果 在 “《 重 庆 市 环 卫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

(http://www.cesg.com.cn)”网上发布。



九、报价递交方式

1、现场递交

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自行前往采购人办公点，递交报价

资料。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街道桃源西路 15号 5-11,5-12
联系人：姜老师 023-40285708
接收报价文件时间：2025 年 6 月 18 日 17:00 至 2025 年 6 月 20

日 17:30。
2、非现场递交

有意向参与报价的单位或个人可通过快递的方式，递交报价资料。

以采购人收到快递时间为报价时间，各报价人自行考虑快递时间差，

造成的错过报价时间的风险。

地址：重庆市长寿区菩提街道桃源西路 15号 5-11,5-12
联系人：姜老师 023-40285708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2025 年 6 月 18日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废旧物资回收处置项目公开询价

报价表

报 价 人：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废旧物资回收处置项目公开询价报价表

项目名称：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废旧物资回收处置项目

报 价 人： （盖章）

单位地址：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序号 种类 回收单价（元/Kg） 备注

1 金属

综合报价，含装卸、搬运、交

通等一切费用，报价有效期 30

天。

2 橡胶轮胎

综合报价，含装卸、搬运、交

通等一切费用，报价有效期 30

天。

合计

报价人（或单位）：

报价日期： 年 月 日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授权委托书（格式）

招标项目名称：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废旧物资回收处置项

目

致 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采购人名称）：

（报价人负责人名称）是 （报

价人名称）的负责人，特授权 （被授权人姓名及身份证

代码）代表我单位全权办理上述项目的竞选、谈判、签约等具体工作，并签署全部有关文件、

协议及合同。我单位对被授权人的签署负全部责任。在撤消授权的书面通知以前，本授权书

一直有效。被授权人在授权书有效期内签署的所有文件不因授权的撤消而失效。

被授权人： 投标人法定代表人：

（签署或盖章） （签署或盖章）

（附：被授权人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

（报价人公章）

2023 年 月 日

被授权人电话： 电子邮箱： （若法定代表人办理

并签署投标文件的可不填写）

注：

1.若为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本人办理并签署投标文件的，不提供此文件。



承诺书
致：重庆益渝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长寿益畅分公司

我单位（或个人）郑重承诺：

一、参与本项目报价所提供的相关证件资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

弄虚作假行为，愿意负相关法律责任。

二、所报价格包含一切因在实施回收过程中所产生的所有费用。

三、所报价格有效期为 30 天。

四、在为完成本项目相关回收事宜期间的所有完全、环保行为，

由我公司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

五、在服务期间，完全按采购人意见实施服务，并服从贵公司的

安全管理规定。

六、在开展回收过程中，必须有采购人在场，并征得同意后开展

回收工作；

七、在开展回收过程中，必须对开展回收前、回收中、回收后做

好影像资料拍照留存交付采购人。

八、本项目采购人不组织现场踏勘，因报价原因对我方造成损失

的，采购人不做任何补偿，不承担任何责任。

承诺人（盖章或签署）：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格式）

